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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同一股份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航天路50号国机西南大厦A座29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

4.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00

《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

√

9.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 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将对公司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进行单

独计票。 其中议案6、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A、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代理人须持

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B、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定代表人证明、加盖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C、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于指定时间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

记。

2、登记时间：2022年5月16日至2022年5月17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4:30）

3、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航天路50号国机西南大厦A座29楼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来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曹维 向妮

联系电话：028-85950888

传真电话：028-85950202

5、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代表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6、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

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219；投票简称：恒康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

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 出席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

4.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00

《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

9.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意见”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

意”“反对” 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是(� �否(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东请在选项中

打√；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49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在全

景网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

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林杨林先生、独立董事浦军先生、财务总监刘军先生、董事会秘书

曹维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50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2021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情况和利润分配预案

1、2021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情况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2）第01520003号），公司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367,303,255.70元，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1,431,516.93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248,986,

489.65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089,010,739.90元，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导致不能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能

进行利润分配。

2、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2021年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并结合2022年经营计划，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增强抵御

风险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利润分配原则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执行如下利润分配相关政策：

（一）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

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及优先顺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三）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当期可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当期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4、公司不存在本条第四款所列的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的情况。

（四）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

1、公司当年度未实现盈利；

2、公司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3、公司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70%；

4、公司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为负数；

5、公司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

6、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时期内存在重大投资或现金支出计划，进行现金分红将可能导致公司现金

流无法满足公司经营或投资需要。

三、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1、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出现当年度未实现盈利以及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

为负数等情形的，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

2、公司2021年度亏损以及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为负数，不满足实施分红条件。

四、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公司重视以现金分红回报方式，同时需要保障产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规定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公司的债务情况、资金情况等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

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与股东、投资者共享公

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公司2021年度亏损以及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余额为负数，不满足实施分红条件，公司董事会作出的

关于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政策，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有利

于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

出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的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有关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 �公告编号：2022-051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2021年度审计意见为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是经国家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批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 在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

法律法规，独立、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任务。 为保持公

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

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将2022年审计费用事宜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根据实际

工作内容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议审议。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事务所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785632412

首席合伙人：赵庆军

成立日期：2013年 9月 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3号楼20层200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

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

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是

事务所简介：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1993年获取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1998年，经国家财政部财协字（1998）22号文批准，跨地区组建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0]12号《关于印发〈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

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

致力于提供审计、财务、税务、咨询等方面服务的专业机构，具有雄厚的专业技术力量，优秀专业人员组成的专

业团队。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员工人数2013人，其中合伙人数量：107人，注册会计师人数562人。 签署过证

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413人，能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部设在北京，现设有风险评估部、业务监管部、专业标准

部、综合部、发展部、财务部等职能部门和10多个审计业务部，在郑州、深圳、上海、南京、广州、合肥、成都、重

庆、西安、杭州、武汉、石家庄、大连、济南、长沙、东莞、宁波、新疆、雄安等地拥有22家分所。 各分支机构在人力

资源政策、财务管理、项目承接与执行、执业标准与质量控制、信息系统方面对各分支机构进行统一管理，能够

为客户提供统一、标准、便捷的专业服务。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领域涵盖审计、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税务咨询、工程咨

询、司法鉴定等，服务对象涉及石油石化、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能源、化 工、钢铁、机电、电子等多个行

业，业务广泛分布于北京、四川、河南、贵州、 广东、江西、上海、辽宁、重庆、山东等二十多个省市。 目前已完成

32家上市和拟上市公司的审计、评估、法律、咨询等业务。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目标

是把所掌握的知识升华增值，裨益于广大的客户、员工，贡献资本市场。 通过专业的网络及专家支持，倾力为

国内外各类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优质全程专业服务。

2011年， 亚太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加入了国际组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联盟

（CPAAI），成为其在大陆的成员所，在其框架下，共享资源，共同发展。

（二） 人员信息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126名；注册会计师561人，签

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429人。

（三）业务信息

2021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9.81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6.95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4.48亿元。

2021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49家，主要行业包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8家、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7家、批发业4家、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家、互联网和相关服务3家、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2家、商务服务业2家、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家，其余行业15家，财务报表审计收

费总额6103万元。

（四）执业信息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拟安排的项目合伙人为张争鸣女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1994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2015年至今为多

家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安排的项目质量控制合伙人为唐雪峰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至今为

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经理为袁攀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2006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

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五）诚信记录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次、监督管

理措施24次、自律监管措施3次和纪律处分1次，涉及从业人员39名。

（六）投资者保护能力

投资者保护能力，已计提职业风险金2424万元，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8000万元以上。 职业

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会【2015】13号等规定。 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在执

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如下：

2020年12月28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的某客户债券违约被其投资人起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案，一审法院判决赔付本金1500万元及其利息，本

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21年12月30日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本所已申请再审，现该案正在审理中。

（七）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定价原则：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

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 2022�年度具体的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三、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经审议，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许可证，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经验。 在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

相关的法律法规，独立、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任务。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2021�年度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查和

评价，建议续聘其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为：2021年度，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

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 通过了

解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认为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关资质条件，因此，我

们对拟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表示认可，同意将本事项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通过了解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

情况，公司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审计机构，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报备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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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同意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提交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权益，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促进相关责任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现将具

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责任保险具体方案

1、投保人：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以下简称“董监高” ）

3、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4、保费：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5、保险期限：12�个月（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第五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他相关责任人员，确定保险公司，

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

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续保

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对本事项回避表决，本次为公司和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购买责任险事宜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购买责任保险，有利于保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的权益，促进责任人员履行职责，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 本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责任人购买责任险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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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因公司相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为相关子公司未来12个月

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子公司未来12个月担保额度预计的基本情况

未来12个月，公司子公司预计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为79,600万元人民币。

其中，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34,600万元，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45,000万元，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各子公

司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剂使用。 子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和业务拓展的实际需要，适时向各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

未来12个月总体担保额度的预计情况如下表：

资产负债率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额度（万元） 授信产品

低于 70%

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13,000 综合授信

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10,000 综合授信

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0,000 综合授信

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 1,600 综合授信

高于 70%

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综合授信

泗阳县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10,000 综合授信

预计金额合计 79,600 综合授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

大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

资金需求情况，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 此次授权有效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将对各子公司的担保进行严格审核，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盱眙医院

1、基本情况

名称：盱眙恒山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5月29日

注册地点：淮安市盱眙县盱城五墩西路20号

法定代表人：何占德

注册资本：27253.65万元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麻醉科、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病理

科、医学影像科、骨伤科、肛肠科、针灸科、康复医学科、急诊科、预防保健科、重症医学科、药物咨询、不动产租

赁、停车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盱眙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75,315,967 485,953,674

净资产 198,219,243 199,815,588

负债总额 277,096,724 286,138,0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5,000,000 65,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75,485,371 267,880,128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349,723,286 96,340,061

利润总额 -9,772,560 2,128,446

净利润 -8,478,656 1,596,345

注：上表所列盱眙中医院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

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兰考第一医院

1、基本情况

名称：兰考第一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6月14日

注册地点：兰考县城区中山北街北段西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20332.63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文超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诊疗项目开展经营，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医疗设备销售，增值电信

业务。

兰考第一医院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公司合并其100%权益。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8,233,346 378,435,593

净资产 160,229,041 165,902,423

负债总额 208,004,304 212,533,1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04,339,174 189,585,718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369,182,010 101,313,256

利润总额 24,988,913 7,532,478

净利润 18,726,876 5,673,381

注：上表所列兰考第一医院2021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

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瓦三医院

1、基本情况

名称：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7月24日

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办事处北共济街三段36号

法定代表人：吴祖耀

注册资本：68,92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包括乳腺科、肛肠科）、妇产科（妇科、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

肤病专业、麻醉科、肠道传染病专业、康复医学科、中医科（内科、针灸科、推拿科、康复医学科）、软伤科、病理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核磁共振、心电、B超、CT）、健康体检科、肿瘤科（肿瘤内科专业）、妇科腹

腔镜手术（二级及以下）、血透室、计划生育临床服务、急诊科、老年人护理养护、医疗护理服务（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瓦三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342,174,630 1,358,470,691

净资产 380,530,919 381,681,846

负债总额 961,643,711 976,788,84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34,834,316 326,585,876

流动负债总额 662,576,708 672,179,639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524,424,870 132,382,601

利润总额 -33,363,766 1,150,928

净利润 -29,333,610 1,150,928

注：上表所列瓦三医院2021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第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独一味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06日

注册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王坝独一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童天才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片剂、糖浆剂、颗粒剂、散剂、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口服液、合剂、丸剂（微丸）、滴丸剂

（含中药前处理、提取）、贴膏剂（凝胶膏剂）生产；中、藏药材种植、研究，高原生物开发、收购，中药饮片；药

品、食品、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日化用品、生物制品销售；医疗投资管理；化工原料及产品，

医药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独一味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811,069,470 807,504,608

净资产 260,075,911 279,684,449

负债总额 550,993,559 527,820,16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8,000,000 98,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50,993,559 527,820,160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365,103,988 73,863,132

利润总额 28,089,118 23,068,868

净利润 23,685,122 19,608,538

注：上表所列独一味公司2021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第

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泗阳医院

1、基本情况

名称：泗阳县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05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众兴中路26号

法定代表人：唐小宇

注册资本：34399.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

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胸外科专业;妇产

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精神科;临床心理专业;传染科;肿瘤科;急

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职业病科;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泗阳医院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公司合并其81.42%权益。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667,502,454 700,388,851

净资产 36,436,456 39,290,069

负债总额 631,065,998 661,098,78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0 4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91,973,780 622,006,564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605,603,355 147,713,981

利润总额 40,594,236 3,804,818

净利润 29,681,292 2,853,613

注：上表所列泗阳医院2021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第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赣西医院

1、基本情况

名称：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02月25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萍钢厂内

法定代表人：张海

注册资本：187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公司持有赣西医院8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06,865,758 203,659,218

净资产 111,739,043 108,582,957

负债总额 95,126,715 95,076,26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95,126,715 95,076,261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132,359,906 36,051,585

利润总额 6,004,330 -3,156,086

净利润 5,869,771 -3,156,086

注：上表所列赣西医院2021年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第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年度担保预计事项涉及的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有关实施主体与相关金

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

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总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决策及财务

管理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此次对上述子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预计79,600万

元，可满足其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子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

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完全能控制上述被担保人的生产与经营，一切重大决策均由公司

决定。 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

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额度总计为79,6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51.25%。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132,5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5.31%，公司将于

2022年5月19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由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本次会议提交对下属机构

提供担保的相关议案，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将增至212,1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6.57%，前期公司对大连辽渔医院（已出售）48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

担保，大连辽渔医院已逾期，目前法院已二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1月9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3），公司与大连辽渔医院等相

关方正在协商解决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公告编号：2022-05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章

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片剂、糖浆剂、颗

粒剂、散剂、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口服液、合剂、丸剂

（微丸）、滴丸剂（含中药前处理、提取）、凝胶膏；中、藏药

材种植、研究，高原生物开发、收购（国家明令禁止的除

外），中药饮片；药品、食品、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

询；日化用品、生物制品销售；医疗投资管理。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片剂、糖浆剂、颗粒剂、散

剂、酒剂、硬胶囊剂、软胶囊剂、口服液、合剂、丸剂（微丸）、滴丸剂

（含中药前处理、提取）、凝胶膏；中、藏药材种植、研究，高原生物

开发、收购（国家明令禁止的除外），中药饮片；药品、食品、医疗器

械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日化用品、生物制品销售；医疗投资管

理。

除上述修订外，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此事项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5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21年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对公

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经过公司对2021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本次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28,561.0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类别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金融资产 17,035.36

存货 27.02

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 1,239.23

商誉 10,259.45

合计 28,561.06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万元） 86,930.49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69,895.1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迁徙率与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孰高的原则，并与个别认定相结合，预计不

能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本次计提金额（万元） 17,035.36

本次计提原因

对预期无法收回的款项计提减值， 采用以迁徙率与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孰

高的原则对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各项金融资产坏账准备。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综合分析相关债务方的经营状况、账龄、可回收性等因素，对预期无法收回的款项计提减值，

本公司采用以迁徙率与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孰高的原则对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并与个别认定相结

合计提坏账，决定拟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17,035.36万元。

2、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在公司2021年12月31日对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和

减值测试的基础上，发现部分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及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通过预测未来经营现金流量

并折算现值，折算结果表明，部分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准备，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此部分长期资产计提1,239.23万元减

值准备。

3、存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2021年12月31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在年终对存货进行减值测算时，发现存

货存在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27.02万元。

4、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委托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财务

报告为目的商誉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的9家公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

显示5家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小于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公司依据评估结果，对商

誉计提减值准备10,259.45万元。 具体如下：

对应子公司 蓬溪恒道中医院 萍乡市赣西医院 瓦房店第三医院 盱眙恒山中医院 崇州二医院

减值金额（万元） 723.96 520.68 4,038.59 1,045.66 3,930.56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8,561.06万元，将减少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337.42万

元，相应减少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8,337.42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

况，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2-056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经审计业绩与业绩预告

存在差异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业绩预告及审计业绩差异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2021年度业绩预告情况：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9日在指定媒

体上发布了《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12），预计2021年12月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2,000�万元至-29,000万元。 同时， 在其他情况说明中提示，“目

前，管理人正在协调各方积极推动重整程序，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将对净资产金额产生重大影响” 。

3、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553,073,229.01元。

二、业绩预告差异主要原因的说明

2021年12月24日， 根据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以及恒康医疗公司管理

人出具《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关于支付重整投资资金的函》，新里程及重整财务投资人北

京合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大河融智（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代表其管理的金通健康产业 1�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深圳通芝康健康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计支付重整投资款1,793,82.77万元至恒康医疗管理人账

户。 至发布业绩预告时，恒康医疗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尚未召开审议重整计划草案，公司无法预计重整

计划能否通过，以及法院裁定时间，未将上述重整投资款确认为公司净资产。

2022年4月22日，陇南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

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因该投资款已于资产负债表日前注入公司管

理人账户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予以证实该款项性质， 公司及审计机构据此对本期

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确认收到的重整投资款1,793,82.77万元为资本公积。 该事项使得2021年12月31日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经审计业绩与前期披露的业绩预告中财务指标出现的上述差异向投资者致以诚挚的

歉意。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2-057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本公司2021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2）第01520003号），

并出具《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亚会专

审字（2022）第01520008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会对此作出

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所述，2022年4月22日，管理人收到了陇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甘12破1-5号之《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恒康医疗重整程

序。 陇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恒康医疗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计划由恒康医疗负责执行，

现金一次性清偿部分由管理人负责执行。 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本段内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发表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第九条规

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

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如本专项说明一所述，2022年4月22日，管理人收到了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甘12破1-5号

之《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恒康医疗重整程序。陇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恒康

医疗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计划由恒康医疗负责执行，现金一次性清偿部分由管理人负责执行。 截

止审计报告签发日，《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根据我们的判断，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上述事项，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

段，通过明确提供补充信息的方式，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三、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一）上期“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所涉及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截止2020年12月31日，恒康医疗公司流

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288,932.71万元，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亏损，未分配利润为-287,755.50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仅为13,384.62万元。 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恒康医疗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上期审计报告非标意见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本期变化情况如下：

1、如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附注十一、（一）所述，恒康医疗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健康” ）及其财务投资人于2021年12月24日支付重整投资款179,065.86万

元。截至资产负债表日，货币资金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余额分别为203,316.02万元和155,307.32万元。

根据陇南中级人民法院批准裁定的《重整计划》，重整投资款179,065.86万元全部用于执行第一次清偿计划

和用于恒康医疗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2、2020年度、2021年度、2021年1季度、2022年1季度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如

下：

单位：万元

会计期间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年度 280,589.55 28,379.63

2021年度 301,607.07 27,729.48

2021年1季度 69,831.58 1,899.13

2022年1季度 75,892.74 3,204.90

2020年-2022年1季度恒康医疗公司度营业收入稳步增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保持稳定。

3、根据陇南中院于2022年4月22日裁定批准的恒康医疗重整投资协议第一条（二）2之规定，新里程健康

在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三年内，根据恒康医疗经营发展需要，支持恒康医疗获得不低于30亿元各种形

式融资

4、恒康医疗公司实际控制人新里程健康财务支持

新里程健康为恒康医疗公司下属结构化主体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

福华越” ）和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采” ）的优先级份额权益所有

人。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恒康医疗公司对新里程健康债务余额为962,020,623.49元。在上述重整投资协议条款

的基础上，新里程健康进一步明确：

（1）自2022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如恒康医疗及子公司因运营、偿债等原因出现资金缺口，新

里程健康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增发、股东借款、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恒康医疗获得不

低于5亿元的资金支持，确保恒康医疗及子公司不因现金流短缺影响经营或产生债务纠纷。

（2）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里程健康应享有京福华采、京福华越的应分配收益暂缓

收取，直至京福华采、京福华越有充足现金流可用于分配，或恒康医疗有充足现金流支持京福华采、京福华越

用于分配。

（3）在京福华采、京福华越不具备充足现金流用于收益分配，且恒康医疗也不具备充足现金流可用于回

购份额的情况下， 新里程健康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不发起要求恒康医疗回购份额或对

京福华采、京福华越发起强制清算的申请。

基于上述情况，可能导致恒康医疗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四、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客观反映了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所处阶段。 对上期

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变化也客观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现状。 公司将针对性采取如下措

施：

（一）全力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完成重整计划的执行

截至目前，管理人已开始进行重整计划执行相关流程。 由于本次重整投资款已到位且足够用于重整计划

执行所需清偿资金及重整费用的支付，公司预计重整计划可在近期顺利执行完毕。

公司将全力配合陇南中院及管理人的重整计划执行相关工作。

（二）确保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提升公司业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的债务压力有效缓解，资本结构显著改善，现金流充裕。 公司管理层将把工

作重点放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管理提升、内控合规等方面，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控制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

明；

3、独立董事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2-058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本公司2021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2）第01520003号），

并出具《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报告编号：亚会专

审字（2022）第01520008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监事会对此作出

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所述，2022年4月22日，管理人收到了陇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甘12破1-5号之《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恒康医疗重整程

序。 陇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恒康医疗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计划由恒康医疗负责执行，

现金一次性清偿部分由管理人负责执行。 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本段内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发表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 第九条规

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

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如本专项说明一所述，2022年4月22日，管理人收到了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甘12破1-5号

之《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恒康医疗重整程序。陇南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恒康

医疗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整计划由恒康医疗负责执行，现金一次性清偿部分由管理人负责执行。 截

止审计报告签发日，《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根据我们的判断，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上述事项，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

段，通过明确提供补充信息的方式，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三、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一）上期“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所涉及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截止2020年12月31日，恒康医疗公司流

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288,932.71万元，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亏损，未分配利润为-287,755.50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仅为13,384.62万元。 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恒康医疗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上期审计报告非标意见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本期变化情况如下：

1、如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附注十一、（一）所述，恒康医疗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健康” ）及其财务投资人于2021年12月24日支付重整投资款179,065.86万

元。截至资产负债表日，货币资金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余额分别为203,316.02万元和155,307.32万元。

根据陇南中级人民法院批准裁定的《重整计划》，重整投资款179,065.86万元全部用于执行第一次清偿计划

和用于恒康医疗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2、2020年度、2021年度、2021年1季度、2022年1季度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如

下：

单位：万元

会计期间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年度 280,589.55 28,379.63

2021年度 301,607.07 27,729.48

2021年1季度 69,831.58 1,899.13

2022年1季度 75,892.74 3,204.90

2020年-2022年1季度恒康医疗公司度营业收入稳步增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保持稳定。

3、根据陇南中院于2022年4月22日裁定批准的恒康医疗重整投资协议第一条（二）2之规定，新里程健康

在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三年内，根据恒康医疗经营发展需要，支持恒康医疗获得不低于30亿元各种形

式融资

4、恒康医疗公司实际控制人新里程健康财务支持

新里程健康为恒康医疗公司下属结构化主体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

福华越” ）和京福华越（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福华采” ）的优先级份额权益所有

人。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恒康医疗公司对新里程健康债务余额为962,020,623.49元。在上述重整投资协议条款

的基础上，新里程健康进一步明确：

（1）自2022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如恒康医疗及子公司因运营、偿债等原因出现资金缺口，新

里程健康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增发、股东借款、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恒康医疗获得不

低于5亿元的资金支持，确保恒康医疗及子公司不因现金流短缺影响经营或产生债务纠纷。

（2）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里程健康应享有京福华采、京福华越的应分配收益暂缓

收取，直至京福华采、京福华越有充足现金流可用于分配，或恒康医疗有充足现金流支持京福华采、京福华越

用于分配。

（3）在京福华采、京福华越不具备充足现金流用于收益分配，且恒康医疗也不具备充足现金流可用于回

购份额的情况下， 新里程健康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不发起要求恒康医疗回购份额或对

京福华采、京福华越发起强制清算的申请。

基于上述情况，可能导致恒康医疗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四、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

项所做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

明。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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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对恒康医疗重整投资协议

相关条款落实的进一步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对恒康医疗重整投资协议相关条款落实的进一步说明》。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鉴于：

1、根据陇南中院2022年4月22日就恒康医疗破产重整案之裁定，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新里程健康” ）作为恒康医疗重整投资人，将通过受让恒康医疗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获得恒康医疗

825,927,323股，占恒康医疗转增后总股本25.3%。

2、根据恒康医疗重整投资协议第一条（二）2之规定，新里程健康在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三年内，

根据恒康医疗经营发展需要，支持恒康医疗获得不低于30亿元各种形式融资。

3、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宝信托” ）代表华宝信托-京福华采有限合伙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作为京福华采优先级合伙人，持有425,270,000元份额；华宝信托代表华宝信托-京福华越有限合伙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作为京福华越优先级合伙人，持有366,660,000元份额。 新里程健康是上述信托计划的单一

受益人，信托计划已于2021年12月20日进行清算分配，信托计划的所有权益由新里程健康继受。

4、新里程健康作为京福华采的中间级合伙人，持有37,650,000元份额；作为京福华越的中间级合伙人，

持有113,680,000元份额。

为支持恒康医疗经营持续性，确保现金流充足、稳定，对上述重整投资协议相关条款的落实进一步明确如

下措施：

1、自2022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如恒康医疗及子公司因运营、偿债等原因出现资金缺口，新里

程健康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增发、股东借款、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恒康医疗获得不低

于5亿元的资金支持，确保恒康医疗及子公司不因现金流短缺影响经营或产生债务纠纷。

2、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里程健康应享有京福华采、京福华越的应分配收益暂缓收

取，直至京福华采、京福华越有充足现金流可用于分配，或恒康医疗有充足现金流支持京福华采、京福华越用

于分配。

3、在京福华采、京福华越不具备充足现金流用于收益分配，且恒康医疗也不具备充足现金流可用于回购

份额的情况下， 新里程健康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内不发起要求恒康医疗回购份额或对京

福华采、京福华越发起强制清算的申请。

三、备查文件

1、新里程健康出具的《对恒康医疗重整投资协议相关条款落实的进一步说明》。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